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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４章（４．１．７．５、４．２．８．３除外）、５．１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由全国索道与游乐设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益高电动

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正杰、雷晓卫、孙昌元、李海涛、曹进红、吴国军。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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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安全使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非公路旅游观光车（“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和“非公路旅游观光列车”的统称，以下简称

观光车）的安全使用规则，界定了观光车的术语和定义，给出了观光车安全维护、保养和修理的具体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内燃机、电动机驱动的观光车。其他同类型的车辆（如打猎车等低速电动车）亦

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１２６８—２００７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用户　犮狅狀狊狌犿犲狉狊

对在用的观光车具有管理权力和管理义务的责任主体，即观光车的所有者或承租者。

３．２

使用环境　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设计时所考虑的观光车行驶的道路、气候条件和海拔高度等环境条件。

３．３

改装　狉犲犲狇狌犻狆

在不影响使用安全的前提下，对观光车非主要结构形式和非重要参数做出的改动。

４　安全使用规则

４．１　对用户的要求

４．１．１　应在国家指定的区域使用观光车。

４．１．２　应具有观光车的运营资质；驾驶观光车的人员应有驾驶资质。

４．１．３　应制定并遵守观光车安全使用管理制度，其内容至少应包括：

ａ）　应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人员乘坐观光车或进入观光车使用场所；

ｂ）　行动不便的老人、儿童、孕妇和残障人员乘坐观光车，应有监护人监护，确保其乘坐安全；

ｃ）　观光车应在设计规定的载荷下运行，每个乘员均有座位，保证车内的载重量均匀分布；

ｄ）　观光车运营时发生意外情况，应有安全疏导措施；

ｅ）　观光车驾驶员安全操作规程；

ｆ）　观光车车辆维护、保养制度。

４．１．４　改装

４．１．４．１　未经设计单位同意，不应对观光车进行影响安全性能的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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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２　对观光车有特殊要求的改装，应在采购时向制造厂提出。

４．１．４．３　观光车改装，应由制造厂或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改装后产品的安全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２１２６８

的规定。

４．１．４．４　改装后的观光车，其标牌和标识应与使用性能和安全性能相符，且应固定在规定的位置上。

４．１．４．５　涂刷和悬挂在观光车车身的标语、广告，不应遮盖标牌、标识，不应与标牌、标识相混淆。

４．１．５　使用

４．１．５．１　观光车的运营应符合设计规定，不应超载运行。

４．１．５．２　观光车的使用环境应符合设计要求。

４．１．５．３　使用观光车，应确保其处于安全状态。发现安全隐患，应停止使用。消除隐患后，方可投入

使用。

４．１．５．４　观光车应配备性能可靠、处于有效期内的灭火器材。

４．１．５．５　具有封闭式车身结构的观光车设有应急通道，并确保通道畅通。

４．１．６　内燃观光车的燃料和容器

４．１．６．１　内燃观光车加注的燃料，应符合制造厂规定的牌号。

４．１．６．２　用户应到有规定资质的加注站加注燃料。

４．１．６．３　观光车配备的液化石油气容器，不应私自更换或改装。

４．１．７　蓄电池的充电和更换

４．１．７．１　蓄电池充电站应设置在指定的区域内，在该区域内应设置禁止烟火的警告标牌。

４．１．７．２　蓄电池充电站应配备冲洗设备和可以中和溢出电解液的设备。

４．１．７．３　蓄电池的充电或更换，应由有资质的人员进行。

４．１．７．４　蓄电池的安装，应符合ＧＢ／Ｔ２１２６８—２００７中５．１０的规定。应保证定位准确、固定牢固、线

路连接正确。

４．１．７．５　蓄电池的吊装宜采用绝缘吊杆。

４．１．７．６　用环链葫芦吊装蓄电池，应配备链条箱；用手拉葫芦吊装蓄电池，应在蓄电池上覆盖绝缘材

料，以免链条与蓄电池接线端子连接造成短路。

４．１．７．７　使用的蓄电池电压应符合设计规定，用户不应换用电压不同的蓄电池。

４．１．７．８　对废旧蓄电池（液）的处理，应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

４．１．８　观光车的运输、搬运和吊装

４．１．８．１　装载观光车的车辆，应保证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运输观光车时，应有防止观光车移动的必

要措施。

４．１．８．２　用户应在制造厂指定的位置吊装和搬运观光车。

４．１．８．３　对搬运和吊装等有特殊运输要求的观光车，用户应按照制造厂所规定的方法进行。

４．２　对驾驶员的要求

４．２．１　应在指定的运营区域内驾驶观光车。

４．２．２　应遵守观光车的安全操作规程及运营区域内的安全管理规定。

４．２．３　观光车停稳前，不允许乘客上、下车。

４．２．４　观光车启动前，应检查乘客是否系好安全带。

４．２．５　观光车行驶过程中，应告知乘客不应离开座位，不应将身体探出车体轮廓之外。

４．２．６　运行

４．２．６．１　驾驶员在指定区域内驾驶观光车，应特别注意行人、车辆及周围的建筑物，保证行车安全。

４．２．６．２　观光车启动前，驾驶员应对其技术状况进行检查，确认正常后，方可运行。

４．２．６．３　驾驶员驾驶观光车，应避免突然起步、停车及高速转弯。在车辆起步时，方向盘不应处在极限

位置（特殊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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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４　观光车行驶在十字路口和视线受阻的地段或其他危险场合，应降低车速，鸣笛示警通过；应保

持正常行驶，不应超越同向行驶的其他车辆。

４．２．６．５　观光车运行时，驾驶员不应将身体探出车体的外轮廓线。

４．２．６．６　观光车在指定区域内行驶，应遵守有关路面承载能力等标牌的指示要求。

４．２．６．７　观光车在坡道上运行，应遵守下列规则：

ａ）　缓慢地通过上、下坡道；

ｂ）　不应在坡面上调头，不应横跨坡道运行；

ｃ）　下坡时不应空挡滑行；

ｄ）　靠近坡道、高站台或平台边缘时，车身与站台或平台边缘之间的距离至少为观光车一个轮胎

的宽度。

４．２．６．８　驾驶观光车通过桥梁、孔洞之前，驾驶员应确认有足够的通过空间。

４．２．６．９　驾驶员离开观光车时，应使观光车处于空挡位置；关闭动力源；拉紧停车制动器；拔出钥匙。

４．２．７　内燃观光车燃料加注

４．２．７．１　加燃料前，驾驶员应关闭发动机，制动观光车。

４．２．７．２　加燃料时，驾驶员应要求自身和乘客遵守加注场所内的安全管理制度。

４．２．７．３　在取走加注燃料的设备、盖好加注口盖和清除外溢燃料之前，不应启动发动机。

４．２．７．４　驾驶员应经过必要的培训，方可从事更换液化石油气容器的工作。

４．２．８　蓄电池充电和更换

４．２．８．１　驾驶员应经过必要的培训，方可从事蓄电池的充电或更换工作。

４．２．８．２　更换蓄电池或对蓄电池充电之前，应制动车辆，并正确定位。

４．２．８．３　蓄电池的充电和更换办法参照４．１．８。

５　维护、保养和修理

５．１　对用户的要求

５．１．１　应定期检查并保持观光车标牌、标识的完整性。

５．１．２　应定期检验并确保观光车所有安全性能指标符合ＧＢ／Ｔ２１２６８的规定。

５．１．３　应制定和遵守观光车的维护、保养规程，该规程至少应包括５．１．４中的所有项目。

５．１．４　观光车的维修，应由有维修资质的单位进行。

５．１．５　维护、保养项目

５．１．５．１　对车辆制动器、转向机构、操纵机构、仪表、灯光、喇叭、乘客保护装置等项目，应定期进行维护

和保养，使其处于安全使用状态。

５．１．５．２　对蓄电池、电动机、紧急断电装置、信号和照明装置、控制器和接触器、限位开关、导线和接插

件等装置，应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特别要注意电气绝缘状况，保持各种装置处于安全状态。

５．１．５．３　内燃车辆的排气系统、燃油系统，应定期检查有无损坏和渗漏。

５．１．５．４　应定期检查充气轮胎的踏面、侧面和轮辋。充气轮胎应保持规定的气压；根据磨损情况，对于

损坏的踏面、侧面和轮辋要进行更（调）换。

５．１．５．５　拆卸开式轮辋上的充气轮胎时，应预先将充气轮胎内的气体排掉。

５．１．５．６　经修复后重新使用或重新灌注燃料的液化石油气容器，均应检查凹痕、划伤和沟槽是否修复；

检查各种阀门和液位计是否修复。清除安全阀中的碎屑；消除阀门和螺纹连接处等渗漏缺陷；修复或配

齐安全阀帽。

５．２　对驾驶员的要求

５．２．１　应保持观光车的整洁。

５．２．２　应遵守观光车安全操作规程，遵守观光车维护、保养和修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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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应检查车辆各总成部件确保完好有效。制动系统、转向系统、信号和照明系统、乘客防护装置应

具备安全使用性能。

５．２．４　使用观光车，应检查车辆的技术状况。保证燃油系统、蓄电池、制动器、转向机构、操纵机构、仪

表、灯光、喇叭、车轮、乘客防护装置以及充气胎气压等特殊部位处于安全工作状态。

５．２．５　应定期检查车辆配备的灭火器材，确保其处于有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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